
高雄市桃源區公所辦理補助業務資訊公告

主旨：公告高雄市桃源區公所補助各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辦理活動計畫

補助法令依據：高雄市桃源區公所補助各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經費審核作業要

點公告事項：

一、受理申請期間：112年 1月 1日起至112年 12月 15日止

二、補助項目：

  (一)本區辦理體育、民俗、文化祭儀或傳承、社會教化之公益性活動及學

      校發展藝術、文化、表演、自然生態等特色技藝課程。

  (二)代表本區參加體育、文化及傳統競技、表演、展示及學術研討等活

      動。

  (三)上級機關指定應專案補助事項。

  (四)為扶助本區新興、瀕危待扶持之族群及相關團體，辦理活動且具公益

      性質，對本區文化推廣及相關效益甚有成效，惟需仍依專案簽准者，得

      不受此補助要點為限。

三、資格條件：

  (一)本市依法設立登記且設址在本區之機構、法人、團體。

  (二)本區各機關、學校。

四、審查方式：

  (一)申請單位應於活動開始14 日以前檢具下列文件提出申請，逾期或未

   依規定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

   1、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

   2、申請補助計畫書(格式內容應包括計畫名稱、時間、地點、活動內

      容、實施方法、經費預算及預期效益等項目)。

   3、申請單位立案之證明文件。

  (二)應備文件有欠缺或不合規定者，應於收受本所通知後五日內補正；屆

   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符規定者，不予核定。

五、補助金額上限：

    (一)依申請單位所訂計畫及活動性質詳細審核其所編概算經費，每計畫以

     補助二萬元為原則，但本所得視其活動性質、內容增減之，並視申請

     單位以往辦理績效及年度經費結餘情形酌加補助次數。

     各團體每年最高補助新台幣十萬元為限，但下列人民團體不在此限：

   1.依中央法規或本市自治法規接受各機關委託、協助或代為辦理其

      應辦業務人民團體。

   2.經主管機關依法許可設立之工會、農會、體育會。

   3.申請補助辦理具公益性質計畫之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等團體。



   4.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構)補助計畫所補助之人民團體。

 (二)辦理各類活動如需發放禮品或宣導品等，應以每人總價值新台幣300元以

    下為原則；如需摸彩或抽獎活動之獎品得不設限，惟每場活動總獎品金額

不 

    得超過十萬元。

六、全案預算金額概估：2,825,000元。

七、其他補助須知事項：

  (一).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所預算編列，針對一案申請補助十萬元以上之補

       助對象，由本所組成審查小組執行補助審查事宜，小組成員以5 人為

       限，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

  (二).本要點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秘書兼任，副主任委員由一級主管兼任，委

       員 3人由本所主管兼任。

  (三).本委員會於受理申請文件後 7 日內召開審查會。

  (四).本所對接受經費補助之申請單位，得派員查核該補助款使用情形及績

        效。

  (五).接受經費補助辦理公益活動之申請單位，本所得視實施成果之優劣，

       作為下次補助之參考

提醒事項：

申請人／申請單位如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及第 3條所稱公職人員

或其關係人者，應主動於申請文件填具「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A.事前揭露】」，如未主動表明身分關係者，主管機關依同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可處新台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補助資訊公告應包含「補助法令依據」及「一至六公告事項(必填)」，方符

合利衝法「公開公平方式」，其他補助須知事項各機關團體可依實際業務需求

自行調整之。


